苏州留学人才协会高新区分会高新区分会会员要求

申请加入本协会的留学生和各界人士，仔细阅读本章程后，凡符合章程要求的，均可提出加入协会的申请，经考察通过后，将正式公布并成为协会的新会员。

苏州留学人才协会高新区分会协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苏州留学人才协会高新区分会的英文名称为：Suzhou SND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ersonnel（缩写为SAIP）。

第二条 本协会是由致力于留学生工作的人员和留学生自愿组成的非盈利性社团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接受苏州高新区人事局的业务指导、管理和监督。

第三条 本协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

第四条 本协会旨在通过留学生工作和留学生之间的交流，广交朋友，通过与国内外留学人员和组织、团体建立广泛联系与合作关系，推动国际人才交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世界各国现代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和科学技术，为发展我市的经济，促进苏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尽快实现建成新兴科技城市、人文城市、环境城市、法治城市的目标做出贡献。

第二章 任务

第五条 留学人才协会的主要任务：

1、针对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组织会员研究、探讨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加强留学人才工作的经验交流和工作研讨，为苏州高新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做好留学人才工作的决策参考。

2、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推荐、选派会员外出考察、参观、学习、研修，帮助会员提高思想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才能。

3、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帮助会员及时获取有关经济信息和留学人才工作的政策。

4、沟通会员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的联系交流，为我市的经济建设、科研献计献策。

5、加强同兄弟省市相关协会的交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扩大会员的交往范围和社会影响。

6、反映会员的意愿和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7、配合有关部门搞好优秀留学人才的评选和表彰。

8、完成苏州高新区人事局交办的其它任务。

第三章 会员

第六条 本协会会员由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

第七条 申请加入本协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承认协会章程；

2、有加入本协会的意愿；

3、致力于留学人才工作与合作并在本协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

4、在国外学习获得学士以上学位的留学生；在国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工作或学习一年以上，取得一定成果的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在国外院校，科研机构工作或学习三个月以上的，取得一定成果的高级访问学者；经申请或组织推荐，可成为个人会员；

5、凡承认协会章程的各市、区留学生工作部门和组织提供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可作为团体会员；

第八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1、向协会秘书处提出申请；

2、经协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第九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1、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参加协会有关活动和优先获得协会提供的各种信息；

3、对协会工作提出建议或批评；

4、向协会秘书处推荐新会员；

5、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条 会员享有下列义务：

1、执行协会决议；

2、维护协会合法权益；

3、完成协会委托的工作；

4、按规定交纳会费；

5、支持协会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及留学生工作的活动；

6、积极为协会开辟国际人才交流渠道，提供有关部门信息。

第十一条 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协会秘书处。会员如果二年不交会费或不参加协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二条 对严重违反协会章程的会员，经理事会讨论通过，可取消其会员资格。个人会员触犯刑律的，会员资格自然取消。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

第十三条 协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须有2／3以上的会员（或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必要时可提前或推迟。但推迟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其职权是：

1、审查和批准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情况；

2、讨论和决定协会的工作方针、任务和有关重要问题；

3、修改协会章程；

4、选举和罢免理事。

第十四条 协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的会员理事，团体会员推荐的席位理事和特别邀请的特邀常务理事组成。每届任期三年，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其主要职责是：

1、筹备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

2、贯彻执行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确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3、向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4、聘请名誉会长、选举产生协会常务理事会，选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5、审议协会财务收支和使用情况；

6、监督协会章程的实施；

7、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五条 常务理事会为协会的领导核心，经理事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其主要职责是：

1、贯彻理事会的建议；

2、提高理事会需要讨论的各种方案和工作计划；

3、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理事会职权。

第十六条 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从常务理事中产生。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会长为协会法定代表人，领导协会全面工作。

第十七条 协会设秘书处，由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若干人组成，在会长、副会长直接领导下，由秘书长主持处理日常事务。其主要职责是：

1、执行理事会的决议；

2、实施协会的工作计划；

3、与会员联系，提供服务；

4、经会长审批，发展会员；

5、处理理事会授权办理的其他事务。

第五章 会费、资产管理、使用原则

第十八条 本协会经费来源：

1、会员会费；

2、国内外团体、企业及个人的捐赠；

3、有关部门或团体的资助；

4、利息；

5、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九条 协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会员会费。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二十条 协会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一条 协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人之前必须接受社团登记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的财务审计。

协会的资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经 2004年8月24日会员大会表决通过。

自2004年8月245日起生效。

第二十四条 章程的解释权属苏州留学人才协会高新区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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